2025年吴中区农(渔)药、绿色防控物资采购项目资格预审结果及招标公告

苏州华厦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受苏州市东吴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委托对“2025年吴中区农(渔)药、绿色防控物资采购项目”组织公开招标采购，现就本次资格预审的结果及招标信息公布如下。

一、通过资格预审供应商目录

(一)农药供应商

1.南京惠宇农化有限公司

2.杭州正诚农化有限公司

3.招远三联化工厂有限公司

4.南京正美实农化有限公司

5.昆山市鼎烽农药有限公司

6.南京南农农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江苏克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溧阳中南化工有限公司

9.江苏丰山农化有限公司

10.江苏东宝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11.淮安邦发农药有限公司

12.南京惠农千重浪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3.重庆树荣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14.江苏泽田稼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5.宜兴市手拉手农药有限公司

16.上海益蓝农资有限公司

17.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18.江苏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9.安徽捷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浙江威尔达化工有限公司

21.南京百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2.江苏蓝丰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23.江苏海文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4.浙江天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5.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安徽华星化工有限公司

27.江苏穗满满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28.南京助农农化有限公司

29.江苏阿尔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0.江苏华农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31.江苏稼佳科技有限公司

32.江苏农垦南京物贸有限公司

33.江苏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34.南通艾瑞格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35.瑞隆农化技术（宿州）有限公司

36.南京苏研中天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37.南通正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8.苏州利禾植保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39.绿利来（山东）作物科学有限公司

40.苏州佳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二)渔药供应商

1.湖南五指峰生化有限公司

2.江苏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3.江苏康巴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4.镇江威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绿色防控物资供应商

1.江苏宁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重庆鼎华电脑配件有限公司

4.南京助农农化有限公司

5.中捷四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常州金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递交投标文件信息

1.现场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5年2月14日17:00止。

2.邮寄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5年2月10日至2025年2月14日，在邮寄当天电话告知采购代理机构 (以邮件寄出之日为准)。

3.邮寄文件地址：苏州市虎丘区锦峰路198号纽威大厦8楼，苏州华厦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4.投标文件格式须参照《投标文件模板》。

5.投标单位须在2025年2月14日前将《2025年农药商品目录报价表》、《2025年渔药商品目录报价表》、《2025年绿色防控物资商品目录报价表》的扫描件以PDF格式（加盖投标单位红章）和可编辑格式（Word或Excel）发送至指定邮箱838995474@qq.com，如发生未按时发送邮件、发送文件无法打开、电子报价与纸质报价不一致等情况，则以纸质报价为准。

注：(1)投标单位根据自身情况根据备案商品目录中已通过资格预审的品目进行分别报价响应。

(2)投标单位在邮寄当天电话须告知采购代理机构(以邮件寄出之日为准)。

快递单位：苏州华厦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收件人：于文婷

联系电话：15262515871
快递地址：苏州市虎丘区锦峰路198号纽威大厦8楼

6.为保证在评审小组要求投标单位解释或者澄清其投标文件时能够及时得到回复以及采购代理机构评审结果通知，投标单位应在2025年2月18日17:00前保持其商品目录报价表上的填表人的电话畅通，在开标开始至产生中标结果之前，如评审小组联系未果(在十分钟内联系五次),则视为投标单位放弃上述权利，相关后果自负。

7.上述已通过资格预审的单位，方可参与此次投标文件评审。

三、招标信息

1.开标形式：本次开标采用线上和线下同步开标，各投标单位可任选一种方式参与，线上开标使用腾讯会议软件，会议号开标前一天通知。

2.开标时间：2025年2月18日9:30(北京时间)。

3.开标地点：苏州市虎丘区锦峰路198号纽威大厦8楼。

四、联系单位

1.采购单位：苏州市东吴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马佳君

联系电话：0512-65683985

联系地址：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兴中路5号

2.采购代理机构：苏州华厦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虎丘区锦峰路198号纽威大厦8楼

邮编：215000

联系人：于文婷、陈宗婷、房仁珺
联系电话：15262515871/15162413013/15806200810

座机/传真：0512-68700399
五、说明事项

1.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

2.本次招标不得转包、分包；

3.本公告同时在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政府网、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采购与招标网等媒体发布，凡涉及公开招标通知的澄清、修改以及该项目的中标结果，均以以上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

六、公告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附件：1.公开招标文件

2.投标文件模板

苏州华厦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1日


